
刑事實例報告第二題 評論報告 

評論人：法制三/410620019/曾智詮 

報告人：犯防三/410725032/陳明儀 

評分成績：77 

壹、內容評析 

        (1) 爭點整理 

             1.甲在乙的茶杯中放入大劑量的安眠藥，使乙昏睡是否構成

傷害罪？ 

 

評論：這個爭點完全就是本題所欲探討者。惟本題甲之行為亦有成立刑法

第 304 條強制罪的空間，未予討論，甚是可惜。 

貳、解題內容 

           1. 報告人認為本罪保護的法益是個人身體自主權。對於「個

人身體自主權」並未加以解釋或定義，應加以說明。申言之，本罪保護法

益應不包括「身體自由處分權」。受他人囑託或得他人承諾傷害他人的行

為，如果致重傷或致死， 我國刑法有處罰規定 (刑法第 282 條)。囑託或

承諾他人傷害自己身體，屬於其身體自由處分權的行使，若認為我國刑法



將之予以保障，刑法第 282 條自得阻卻違法，不應成立犯罪。在特別法，

如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有規定若意圖妨害兵役，而毀傷身體之行為，亦有

處罰。綜觀我國刑法立法例，除特別法外，雖承認個人對自己身體有自由

處分權，但是如有重大侵害身體或健康者，仍不承認個人對身體擁有自由

處分權。1 關於本罪保護法益，有身體完整性(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之

說法2；最高法院 32 年台上字第 2548 號判例3有個人的身體與健康的安全

之說法。4  

            2.  傷害身體的結果的判斷標準學說部份： 

(1)甲說「以破壞他人之生理機能為傷害要件」 ，應改為以破壞他人之生

理機能為傷害身體結果要件  ，較為精確。 因為報告人既在前段明示欲

討論傷害身體結果，引的學說在用詞上與內容上應力求一致。 

 
1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頁 47-48。 

2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冊，四版，頁 127。 

3 最高法院 32 年台上字第 2548 號判例。要旨：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傷害罪，既兼具傷害身體或健康兩者而言，故對於 他人實施暴行

或脅迫使其精神上受重大打擊，即屬傷害人之健康，如被害 人因而不能自主，致跌磕成

傷身死，則其傷害之原因與死亡之結果，即不 能謂無相當因果關係，自應負傷害致人於

死之罪責。此判例要旨未說明被害人「精神上受重大打擊」是否已形成精神疾病，蓋有學

者認為應使身體通常功能惡化至疾病的狀態，始該當傷害健康的結果要件。 

 

4 陳子平，刑法各論(上)，五版，頁 94。 



(2)乙說認為，外觀物理變化即為破壞身體固有完整狀態。沒有跟身體完整

性作結合，應該補充論述， 例如在後面加上「 所以有害於身體之完整

性，符合傷害身體結果之要件。」。如此一來，才能扣緊報告人前面提到

的一句話，使文意連貫，不會讓讀者有「岔出一個不相干的名詞」的感

覺，也能呼應自己要解釋的名詞(身體完整性）。又，外觀的物理變化其實

不等於身體完整性遭受不利影響。倘被害人的身體功能發生不利影響，比

如說視力或聽力減退，也屬於對他人的身體完整性造成顯非輕微的不利影

響而符合傷害身體的結果的要件。5 

           3.註解 7 的部份，資料來源未引出作者名，標註格式不當；且

將兩個資料來源用分號作區隔，會讓讀者很難看出究竟本文中的哪個部份

是出自第一個資料來源，哪個部份是出自第二個資料來源。如此是不是失

去了標示資料來源的意義呢？應在本文段落中分開成兩個註解，分別標

註，方屬妥適。 

           4.「甲認識所有客觀構成要件並決意實施」應修正為「行為

時，甲認識所有構成犯罪的客觀要件事實，並想要或希望其發生。」蓋構

成要件故意是對於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與意欲，報告人的寫法第一並無法

彰顯行為與故意應具同時性，畢竟決意屬於著手實行前的行為階段。第

二，構成要件故意是行為人對於「事實」有所認識，而非「法律」。故寫

 
5 許澤天，同註 2，頁 130。 



構成要件事實才正確。 

      5.強制罪部份簡要說明。 

(1)強制行為：甲在乙茶杯中加入安眠藥，目的是為了使乙昏睡睡過頭而

沒辦法去參加考試。縱然加入安眠藥只是些微體力的施展，但行為的目的

既是為了達到壓抑被害人可預期出現的抵抗（乙去參加考試），就不影響

構成強暴。而且該行為乃完全剝奪被害人的意思決定(乙決定起床去考試)

與意思活動(乙起床去考試的行為)，是為直接強暴。 

(2)強制結果：該強暴行為已帶來被害人未能如期參加考試的不作為的強

制結果，故屬強制罪既遂。 

(3)違法性：行為人的手段毫無疑問具有可非難性，該當特殊違法要素。 

叁、心得分享 

報告人對傷害身體結果的部份提出早期實務及多數學說的見解，並參考學

者期刊文章，算是完整。也讓我學到生理機能妨礙說的見解。但就乙說引

註與內容有小錯誤，這點要注意。我認為強制罪是本題很大的考點，漏掉

了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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